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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

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3,309,623,8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031元（含税），送

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奥特佳 股票代码 0022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窦海涛

办公地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秣周东路 8�号

传真 025-52600072

电话 025-52600072

电子信箱 securities@aoteca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要业务

奥特佳是一家提供汽车的热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制造业企业，主营业务是汽车热管理系统及零部件的技术开发、产品生产及销售，

主要产品包含汽车空调压缩机、汽车空调系统、储能电池和充电系统热管理产品及其关键部件，同时从事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和技术服

务。

公司具体业务的运营主体是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空调国际热系统公司（集团）以及埃泰斯公司（该公司为

空调国际热系统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的主要业务范围是中国市场，从事本公司全部品类产品的生产研发，服务于各类汽车制造商及储能电池制造商。公司在北美、欧

洲、南亚、东南亚和非洲等均有业务，在多个大洲设有工厂，是一家国际化运营的企业。公司在境外的业务主要是汽车空调系统及其部件，

以及空调压缩机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1.南京奥特佳是具备先进优势的电动汽车压缩机和燃油汽车用空调压缩机的大型专业企业。 报告期该公司共计销售各类汽车空调

压缩机707.19万台，较上年增长21.54%，成为仅次于2017年的近年来最高销量，也实现了销量的连续增长。 汽车空调压缩机销量增幅高

于报告期中国汽车产量增幅，体现出良好的市场适应性。其中应用于新能源汽车的电动压缩机增幅达74%，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长，适配

车型种类数量增长，市场占有率明显上升，销售收入升至历史最高水平。据本公司测算，汽车空调压缩机年度销量在国内市场自主品牌汽

车空调压缩机产品中占有率仍排名第一。

2.空调国际集团是一家技术领先、业务分布广泛的国际化公司，在国内、亚洲、欧洲、美洲设有工厂、研发机构及合资企业等，服务国

际主流主机厂和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 报告期该公司共销售各类汽车空调系统及部件产品、储能热管理设备696.03万台套，销量同

比增长6.23%（由于空调系统系定制化产品，不同类型的空调系统产品或部件在功能和价格上差异极大，可比性较低，因此空调系统产品

的销量仅为加总数量，供投资者参考），在极为激烈的竞争中继续保持市场主流参与者的地位。

（二）公司主要产品

1.汽车空调压缩机。汽车空调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承担冷却剂的压缩及循环驱动作用，是汽车空调系统关键设备。从工作原理上分

类，奥特佳主要生产三类汽车空调压缩机，分别是涡旋式压缩机、活塞式压缩机和电动压缩机，其中，前两类应用于燃油汽车，后一类应用

于新能源汽车。 每类压缩机又根据不同的排量、转速、电压范围等技术参数分为不同系列的产品，实现不同的制冷量和热泵性能。

公司生产的压缩机产品涵盖了目前国内市场主流车型的热管理系统，可以满足不同配置车型的需求，既适用于乘用车，也适用于商

用车，还有部分产品在售后市场出售，部分产品对外出口。公司的压缩机类产品主要应用于乘用车市场。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不断提

升，压缩机产品的销量从燃油车类产品占绝对主流发展到电动压缩机产品异军突起、销量快速增长的阶段。 但报告期公司燃油类压缩机

产品销量并未萎缩，仍有增长，主要归因于活塞类压缩机销量稳中有升，后市场和出口销量有所增长。

2.汽车空调系统及部件。 构成整个汽车的空调系统及各部分热管理系统的总体系统，一般分为风扇、散热器、蒸发器、传感器、滤清

器、冷却器、压缩机、空调箱、控制器、风机、风道、管路、阀体等组成部分，新能源汽车还有热泵系统、电池温控器等部件。 此外还涉及热管

理系统制造商自行设计的相关控制监测软件。 整车空调系统按照不同车型的具体需求进行具体设计，并非标准化产品。 因为涉及的零部

件众多，不同整车厂客户对系统采购的需求链条长度不一，公司既可以生产完整的汽车空调及热管理系统，也可以按客户需求生产散热

器、冷却器、控制器或空调箱等空调系统中的关键部件，制造定制化的分区系统模块，满足客户的多样化需求。

从主要功能上区分，公司生产的汽车热管理系统又分为以下四类：（1）暖通空调系统，即主要应用于乘员舱温度调节的完整机构，是

汽车空调系统中的核心部件之一；（2） 发动机冷却系统， 其功能在于保障燃油汽车的发动机在适宜的温度条件下工作， 公司主要生产

PTC（动力总成冷却系统）模块、变速箱机油冷却器（TOC）、增压空气冷却器和相关的冷却液储存器等产品；（3）电动车热能管理系统，

包括全电动汽车的热能管理系统、轻量电池冷却模块等；（4）控制系统，以控制软件为核心，对车内实施自动空气温度调节，或者释放香

氛，调节乘坐氛围。 上述构成系统的各类部件中，奥特佳可生产大部分关键部件，具有自主可控的设计及制造能力。

此外，公司还主要生产可广泛应用于空调系统的通用零部件，如空调前端冷却模块中的各种关键部件、压缩冷凝器单元等产品。

（3）储能电池热管理设备。 一套完整的热循环处理机组或设备，应用于电能储备较大的储能电池系统之中，通过设备的制冷剂热循

环管路对大型电池的温度进行调节。 该类设备一般安装在储能电站的储能电池仓内，或应用于重型电动汽车、电动工程机械设备的大型

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高压充电站的热管理场景。

（三）行业变化及竞争格局

2024年，中国汽车热管理行业在新能源汽车高速发展的推动下，实现了规模扩张与技术跃升的双重突破。 全年市场规模持续增长。

得益于新能源领汽车渗透率的提升和单车热管理价值量较燃油车的明显提高，全行业价值量显著增长，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零部件成为增

长主要驱动力。 在燃油车和混动汽车上实施的“国六”排放标准与相关环保法规，倒逼行业技术升级，热管理系统作为降低能耗、提升续

航的关键环节成为专业企业和主机厂研发投入的共同发力点。 随着智能驾驶算力需求提升与电动车高压平台的日益普及和汽车热管理

系统的精密化，对热管理更高的需求进一步放大了行业的增长空间。

汽车热管理行业在报告期继续推动以下技术变化趋势： 一是热系统模块的集成化设计加速， 冷媒侧与水侧的热源整合显著提升能

效，八通阀等创新技术应用范围更广，在新能源车上实现了座舱、电池、电驱系统协同热管理；二是材料革新推动性能突破，碳纳米薄膜、

液态金属等新型导热材料开始在行业投入应用， 本公司具有技术和制造优势的重点产品热泵空调系统在电动汽车上的渗透率大幅度提

升，有效解决了电动车冬季制暖耗电过高而致续航衰减的痛点。 同时，行业面临新型制冷剂技术路线选择（本公司重点研发的R290型制

冷剂是行业的一个重要方向）、高压快充散热瓶颈等新的挑战，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的内在需求增强；三是汽车热管理智能化控制快

速普及，人工智能算法与大数据助力热管理智能系统动态调整参数，自动适应外界环境变化，高速响应用户需求，热系统能耗继续优化，

汽车用户们感知到汽车空调更聪明，更高效了。

2024年，得益于市场的快速发展与公司经营管理措施的不断优化，奥特佳乘势而上，紧密契合新能源汽车热管理需求爆发式增长的

良机，继续发挥热管理终端产品全产业链综合总体优势，在电动汽车空调压缩机和热泵空调系统这两个拳头产品的市场高歌猛进，取得

了不俗的销售业绩，主要产品销量连续第五年快速增长，重点产品在新能源汽车热管理市场的占有率明显提高，客户覆盖面持续扩大，业

务的“朋友圈”越来越宽广。 全年销售收入稳中有增，实现了连续四年的中高速增长，与汽车市场整体发展态势一致。 公司经营利润等指

标同比也明显提升，盈利能力和质量得以改善。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 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单位：元

2024年末

2023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22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 11,921,105,495.91 12,788,190,924.89 12,788,190,924.89 -6.78% 12,149,760,281.57 12,164,114,565.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5,511,317,168.70 5,545,515,338.54 5,545,515,338.54 -0.62% 5,524,755,316.77 5,524,874,367.53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22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 8,138,514,697.97 6,851,998,489.89 6,851,998,489.89 18.78% 6,230,178,513.39 6,230,178,513.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05,779,287.79 73,247,511.72 73,247,511.72 44.41% 89,026,707.53 89,043,355.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19,190,265.71 48,670,635.61 48,670,635.61 144.89% 71,607,019.78 71,623,667.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4,028,113.72 62,503,609.96 62,503,609.96 594.40% 358,866,165.27 358,866,165.27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3 0.02 0.020 50.00% 0.03 0.03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3 0.02 0.020 50.00% 0.03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90% 1.32% 1.32% 增加0.58个百分点 1.65% 1.65%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于 2024�年 3�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 2024》，规定保证类质保费用

应计入营业成本。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以上会计政策变更涉及追溯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合并报表中“主营业务成本”和“销售费用”两个科目的金额（此消彼长的关系），不涉及 2023�年度公司资产负债、收入、利润和所

有者权益等数据的变化，也不涉及上面表格中内容的调整。 详细情况请见本公司2024年年报正文第十节（五）37、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

估计变更。

（2） 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643,799,734.25 1,995,793,333.79 1,994,230,799.17 2,504,690,830.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39,172,576.73 29,904,647.77 22,885,734.18 13,816,329.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149,884.58 26,709,255.32 23,451,334.86 36,879,790.9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85,486,207.81 250,518,591.05 94,955,316.46 3,067,998.4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51,252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142,544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长江一号

产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国有法人 17.64% 583,786,466 0 不适用 0

王进飞 境内自然人 3.39% 112,344,949 0

质押 93,236,000

冻结 112,344,949

北京天佑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9% 95,484,918 0 不适用 0

江苏帝奥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37% 78,496,915 0 质押 74,696,915

西藏金淦企业

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87% 62,026,147 0 不适用 0

李虹 境内自然人 1.56% 51,500,000 0 不适用 0

张宇 境内自然人 1.35% 44,800,000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81% 26,905,211 0 不适用 0

张寿清 境内自然人 0.71% 23,500,00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 1000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66% 21,794,98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北京天佑、西藏金淦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张永明先生，此 2�家股东为一致行动人。 王进飞先生和江苏帝奥为一致行动人。 公司

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北京天佑投资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9300万股，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票380万股，其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未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的股份。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全

称）

期初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初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期末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持股 期末转融通出借股份且尚未归还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数量合计

占总股本的比

例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 1000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2,644,180 0.08% 708,800 0.00% 21,794,980 0.66% 0 0.00%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2）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 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月末，公司发布公告，长江产业集团旗下湖北长江一号产业投资合伙企业与北京天佑投资公司等三家本公司原控股股东签署协议，

拟受让持有的本公司18%的股份。 7月4日，股权正式交割，湖北长江一号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长江产业集团成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本

公司完成控制权变更。 控制权变更过程中及变更完成后，公司经营正常，主要管理团队保持稳定，公司业绩稳步增长，变更交接和过渡期

平稳有序。

（二） 实施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

本公司于2024年7月3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对110位员工实施股权激励，发行6636万股限制性股票。 9月20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相应新增股本66,365,700元。

（三）更换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上年度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因违规而在报告期被监管机构限制承接证券期货类审计业务。 为保障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

计和内部控制审计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以邀请招标的形式遴选了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为新任年度审计机构。

（本页无正文）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26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24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已于2025年4月19日发布。 为使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4年业绩及经营情况，本公司定于5月7日（星期

三）15:30至16:30在全景网举办2024年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公司董事长王振坤先生、总经理丁涛先生、财务总监沈军女士、董事会

秘书窦海涛先生及独立董事胡振华先生将在会上介绍公司年报情况，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感兴趣的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的“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s://ir.p5w.net），输入本公司简称或代码检索到本公司说明会活动

的网址，进入参与。

为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6日（星期二）17:30�前访

问 https://ir.p5w.net� /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在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特此通知。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23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公司2024年利润分配预案拟每10股发放现金股利0.031元（含税），合计分配10,259,834元（含税）。

2.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具体股权登记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3.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红总额不变。

4.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本公司4月1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情况

（一）公司2024年度可分配利润情况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确认， 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05,779,

287.79元，202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0,181,200.25元。 截至2024年末，合并报表未分配利润为926,733,624.05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

为334,002,630.76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以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81,163,080.22元。

（二）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主要内容

综合公司2024年度的经营业绩情况、未来发展战略规划和资金需求等因素，在重视对投资者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上，公司董事会提出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公司目前总股本3,309,623,844股为基准，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分配现金红利0.031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10,259,834元

（含税）。 当期不转增股本，不分配股票股利。

由于近期公司将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某离职股权激励对象的8万股股票，股本数将因此发生变动，因此分配的股本基数以

实际分配利润时点的股本实际数字为准。

（三）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

现金分红》等有关规定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符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有利

于公司正常经营与健康长远发展，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其他说明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将以最新股本总额作为股本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的原则对每股分配比例做调整。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决定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该金额占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9.7%。 此次分红实施后，公司2022年至2024年间现金分红总额占此三年可

分配利润均值的47.04%。 ）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 � � � � � � � � �公告编号：2025-021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25年4月1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4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向各位董

事发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振坤先生主持。 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参会董事人数和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董事会2024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向董事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上述职。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三、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管理的情况。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四、公司2024年《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六、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4年12月31日,本公司总资产为11,921,105,495.9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为5,511,317,168.70元；本公司2024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5,779,287.79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94,937,243.24元。 上述数据业经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核实。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七、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以目前最新股本3,309,623,844股为基准，拟向全体股东每十股分配现金红利0.031元（含税），合计分配现金红利10,259,834

元（含税）。当期不转增股本，不分配股票股利。由于近期公司将注销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某离职股权激励对象的8万股股票，股本数

将因此发生变动，因此分配的股本基数以实际分配利润时点的股本实际数字为准。

此议案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八、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姚小林先生、丁涛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九、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分，符合公司

资产现状，公允地反映了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十、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修订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有利于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有效防范公司对外担保

风险，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十一、关于修订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公司此次修订的《总经理工作细则》明确了总经理的职责，保障总经理高效、协调、规范地行使职权，保护公司、股东、债

权人、员工的合法权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4月19日于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

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公司拟以总股数2,075,743,50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预计支付股利103,787,175.35元。 此分配预案尚

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城建发展 600266 北京城建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禄德 李威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11号城建开发大厦 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11号城建开发大厦

电话 （010）82275598 （010）82275665

传真 （010）82275533 （010）82275533

电子信箱 bucidtz@126.com bucidtz@126.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在行业加速出清中展现出顽强的发展定力，荣获2024房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50强第21名、企业品牌价值50强第25名，公司品

牌价值达306亿元；连续4年位列克而瑞北京区域第2名，巩固了行业地位。

公司目前形成了房地产开发、对外股权投资和商业地产经营三大板块全面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其中房地产开发为主业，主要开发

类型涵盖住宅、公寓、别墅、商业、酒店、写字楼、文旅等多种业态，开发区域遍及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成都、南京、青岛、三亚、保定等重

点区域。 逐步形成了以龙樾和国誉府系列的高端品牌。 对外股权投资呈现出流动性强、资产处置灵活的特点。 以云蒙山和黄山为代表的

文旅地产布局初步形成，云蒙山景区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商业地产经营规模、经营能力持续提高，商业地产战略不断落地。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总资产 122,229,102,254.11 138,430,533,965.14 -11.70 138,765,933,031.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2,244,988,737.53 23,602,022,333.83 -5.75 24,219,270,529.10

营业收入 25,442,187,511.01 20,363,033,190.89 24.94 24,561,879,581.1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

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25,434,525,494.33 20,354,186,593.91 24.96 24,554,314,258.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51,044,344.83 558,893,679.33 -270.17 -926,179,07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1,548,596,894.82 520,717,464.01 -397.40 -502,142,31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74,859,521.00 13,115,821,322.60 -57.50 8,337,011,822.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84 1.6 减少7.44个百分点 -5.5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24 0.1559 -454.33 -0.559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24 0.1559 -454.33 -0.5591

注：本公司在计算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时，按照相关规定，已扣除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中其他权益工具（永续债）的股

利或利息（包括未宣告发放的股利或利息）。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1,044,344.83元，扣除其他权益工具股息影响195,653,333.34元后每股收益

-0.5524元，扣除影响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5.84%。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1,234,277,798.50 5,285,862,704.48 5,240,904,412.80 13,681,142,59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0,099,784.37 192,414,249.70 683,068,389.54 -1,496,427,199.7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0,333,640.06 88,698,452.00 47,123,221.59 -1,354,084,928.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17,336,307.45 2,920,551,932.85 -1,101,273,866.70 1,438,245,147.4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52,54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6,94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

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0 944,663,261 45.51 0 无 0 国有法人

叶怡红 38,779,000 38,779,000 1.87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30,392,592 30,392,592 1.46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2,353,100 22,353,100 1.08 0 未知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748,645 19,251,879 0.93 0 未知 0 未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005L－CT001沪

12,230,160 15,785,814 0.76 0 未知 0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稳健优选六个月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84,400 15,084,400 0.73 0 未知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二组合 14,653,740 14,653,740 0.71 0 未知 0 未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二组合 13,626,705 13,626,705 0.66 0 未知 0 未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8,701,200 10,297,700 0.5 0 未知 0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

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其它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发稳健优选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同属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二组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二零二

组合同属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2城建01 185803 2027-06-27 25 3.25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22城建02 185990 2027-07-14 23 3.22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3京城01 115571 2028-06-26 10 3.40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23京城02 115622 2028-07-25 15 3.40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23京城04 240426 2028-12-20 20 3.37

2024年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4北城01 241459 2026-09-06 4 2.23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1京城投MTN001B 102100803 2026-04-25 5 4.00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1京城投MTN002 102101539 2026-08-12 11.2 3.65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1京城投MTN003 102102317 2026-11-16 10 3.93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21京城投MTN004 102103069 2026-11-22 7.3 3.88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2 京 城 投 PPN001

（PPN）

032280095 2027-01-16 5 3.6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2 京 城 投 PPN002

（PPN）

032280251 2027-03-06 15 3.6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三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2 京 城 投 PPN003

（PPN）

032280304 2027-03-16 4 3.77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四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2 京 城 投 PPN004

（PPN）

032280556 2027-06-19 5 3.54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五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2 京 城 投 PPN005

（PPN）

032280658 2027-07-26 5 3.34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六期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22 京 城 投 PPN006

（PPN）

032280710 2027-08-10 6 3.28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4京城投MTN001 102480295 2029-01-23 15 3.08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4京城投MTN002 102480462 2029-02-04 15 3.02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4京城投MTN003 102481484 2029-04-11 10 2.68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24京城投MTN004A 102483227 2029-07-26 5 2.21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品种二） 24京城投MTN004B 102483228 2029-07-26 5 2.34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五期中期票据 24京城投MTN005 102483871 2029-08-28 10 2.55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六期中期票据 24京城投MTN006 102484126 2029-09-13 5 2.4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七期中期票据 24京城投MTN007 102485149 2029-11-27 12 2.38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八期中期票据 24京城投MTN008 102485366 2027-12-10 20 2.24

5.2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一期)

根据“22城建01”相关条款，2023年至2027年间每年的6月27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2024年6月

27日，公司已兑付“22城建01”上一计息年度的利息。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第二期)

根据“22城建02”相关条款，2023年至2027年间每年的7月14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2024年7月

14日，公司已兑付“22城建02”上一计息年度的利息。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根据“23京城01”相关条款，2024年至2028年间每年的6月26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2024年6月

26日，公司已兑付“23京城01”上一计息年度的利息。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根据“23京城02”相关条款，2024年至2028年间每年的7月25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2024年7月

25日，公司已兑付“23京城02”上一计息年度的利息。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二)

根据“23京城04”相关条款，2024年至2028年间每年的12月20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2024年12

月20日，公司已兑付“23京城04”上一计息年度的利息。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287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品种一）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4114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品种二）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200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4088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二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5325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三期中期

票据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393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期中期

票据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2832.4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三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365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四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370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五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377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一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180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二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540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三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1508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四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177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五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1670万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第六期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报告期内支付利息1968万元。

5.3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4年 2023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0.02 80.80 -0.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548,596,894.82 520,717,464.01 -397.40

EBITDA全部债务比 不适用 0.01 不适用

利息保障倍数 不适用 1.73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资源储备优质科学。积极谨慎应对市场变化，深度整合内外部资源，加强拿地前可研和现场踏勘，建立内部竞争机制、优选合作伙伴，

严控投资测算底线，投拓能力向一流企业看齐。 以挂牌方式共取得5宗二级开发土地；抢抓棚改、城中村改造机遇，获取通州老城平房、丰

台火车站站前2个城改项目；获得丰台大井城改代建项目。

房屋销售引领市场。坚持快周转、大力去库存，秉承销售调价“五原则” ，精准应对脉冲式市场波动，“多盘联动”专项行动反响强烈。

天坛府网签金额刷新北京单盘记录；香山樾位居北京高端住宅销售前列；星誉BEIJING累计网签套数位列普宅TOP1，入市2年去化98%；

国誉燕园引入北大教育资源；望京国誉府住宅、商办产品以新中式文化地标赢得市场。

资产盘活成效显著。开展车储营销专题培训，多措并举破解老项目和低效资产难题。北京合院等项目通过综合施策取得较好业绩；龙

樾西山以精装提升仓储展示力，实现较好去化；成渝公司制订车位销售专项工作方案，全年销售实现重大突破。

产品力快速提升。强化各专业协同，坚持投研、客研、产研一体化，新项目均执行“三会一复盘”模式。加强市场调研和产品研发创新，

保持产品的市场先进性，制定《产品力提升实施方案》，完成《改善类住宅产品户型库研究》等专题研究5项，研发成果精准落地。香山樾、

望京国誉府项目实景展示广受赞誉；成功举办上海品牌发布会，迅速提升公司品牌影响力。

项目开发提质提速。 效率效益导向效果逐步呈现。 文源府拿地两年内实现清盘、现金流回正，多项指标超额完成目标；国誉万和城高

标准完成交付，提前锁定项目收益；国誉颂优化规划条件，实现“拿地即开工” 项目；星悦时光3个月高品质样板亮相；望京国誉府入选

“好房子” 北京市高品质住宅优秀案例；海子角管理创新成果获北京市一等奖、回迁房设计获精瑞科技进步一等奖。

质量提升有力有效。扎实推进“质量管理年”行动，狠抓工程管控和制度落实，龙樾天元、国誉燕园等7个项目获得北京建筑长城杯结

构优质工程。 围绕“保品质交付”目标，强化各环节风险防控，全力保障入住平稳有序。 全年共完成望坛项目、重庆龙樾熙城等8个项目按

时集中交付，共计办理入住6767户，入住面积68万㎡。 龙樾天元提前7个月实现精装高品质交付，赢得政府和业主高度认可。

服务运营加速培育。商业地产持续提升经营能力，城悦荟通过多种活动吸引客流，市场化运营水平逐年提高；城奥大厦平均出租率多

项指标位居全市甲级写字楼前列；成都红星美凯龙商场实现正式开业；青岛漫悦里被评为“青岛市创业型特色商街” 。黄山项目整体运营

架构及运营方案逐步深化，会展中心被评为文化旅游产业“十佳落地项目” ，酒店精装高质量推进，首批住宅持续热销，品牌知名度不断

提升。 云蒙山景区强化安全运营，多元化开展文旅资源联动，被评为精品旅游线路，城建文旅品牌赢得认可。

股权投资收益稳定。加强对参股企业的监督管理，防控投资风险，深入研究部分股权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完成两次回购股份的注销

工作；统筹公司债偿付，公司债及私募债的注册申请按计划推进。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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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第四季度及全年房地产经

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第四季度及全年房地产经营情况如下：

一、房地产项目开发情况

2024年第四季度公司新增土地储备0万平方米，去年同期18.13万平方米（权益面积18.13万平方米）；开复工面积537.44万平方米，

去年同期647.06万平方米；新开工面积24.74万平方米，去年同期为24.73万平方米；竣工面积53.27万平方米，去年同期为52.83万平方米；

公司实现住宅销售面积15.22万平方米（含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去年同期为19.81万平方米；住宅销售额79.60亿元（含全资、控股、参

股子公司），去年同期为108.35亿元。

2024年1-12月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总建筑面积35.30万平方米（权益面积29.97万平方米）， 去年同期为82.20万平方米 （权益面积

56.79万平方米）；开复工面积537.44万平方米，去年同期647.06万平方米；新开工面积73.05万平方米，去年同期为103.21万平方米；竣工

面积165.15万平方米，去年同期为183.71万平方米；公司实现住宅销售面积38.24万平方米（含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去年同期为

87.58万平方米；住宅销售额233.58亿元（含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去年同期为424.65亿元。

二、商业地产出租情况

2024年第四季度公司商业地产持有面积45.21万平方米，商业地产经营额1.56亿元。

2024年1-12月公司商业地产持有面积45.21万平方米，商业地产经营额6.6亿元。

由于房地产项目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数据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66� � � �证券简称：城建发展 公告编号：2025-10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5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 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

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88,593,859.38元，加上2023年末未分配利润 11,393,

866,258.56元，减去本年分配现金股利207,574,350.70� 元，减去本年支付“新华-城建发展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一、二期）” 利息

195,653,333.34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079,232,433.90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总股数2,075,743,50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预计支付股利103,787,

175.35元。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

例。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金额高于5000万元，不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

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具体指标如下：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103,787,175.35 207,574,350.70 207,574,350.70

回购注销总额（元） 1,002,034,242.97 0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51,044,344.83 558,893,679.33 -926,179,072.98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11,079,232,433.9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518,935,876.7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1,002,034,242.97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439,443,246.1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1,520,970,119.7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否

低于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不适用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不适用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

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利润分配方案，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董事会认为，2024年现金分红方案既保持了利润分配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又兼顾了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监事会同意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并提交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相关风险提示

根据公司章程，公司实施积极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兼顾公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的客观情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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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2025年4月17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参会监

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芳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青岛樾府项目、北京龙樾合玺项目、重庆龙樾生态城项目、南京浦口项目、天津武清澜湖庭苑项目、天津武清珑玺家苑项

目等项目的部分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为274,538万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的价值，未发现存在损害

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2025-9号公告。

二、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控制度的各项规定；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

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2024年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未发现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监事会对公司2024年度工作的意见如下：

1、监事会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对公司2024年依法运作进行监督，监事

会认为：公司依法经营，规范运作，决策程序合法，内部控制制度完善。公司董事、经理能认真履行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未发

现执行公司职务时有违反法律、法规、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2、监事会认真检查了2024年公司的财务状况，认为公司财务制度健全，财务运行良好，运作规范，出具的财务报告符合公司实际，真

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3、报告期内，监事会审阅了公司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认为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内部控制制度

规范且执行情况良好。

4、报告期内，监事会审议了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和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5、报告期内，公司变更第二次回购股份用途。 将全部第二次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出售”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

认为公司本次变更第二次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事项严格遵守了 《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良好。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88,593,859.38元，加上2023年末未分配利润 11,393,

866,258.56元，减去本年分配现金股利207,574,350.70� 元，减去本年支付“新华-城建发展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一、二期）” 利息

195,653,333.34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079,232,433.90元。

本公司拟以总股数2,075,743,50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预计支付股利103,787,175.35元。

监事会同意上述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2025-10号公告。

六、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上议案三、五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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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4月17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情况

公司期末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跌价准备按单项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差额计提。可变现净值按日常活

动中，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2024年度，根据各子公司房屋销售价格（或审批销售价格、预计销售价格）、成本、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等情况，对公司各个项目存

货跌价情况进行了全面测试，决定对青岛樾府项目、北京龙樾合玺项目、重庆龙樾生态城项目、南京浦口项目、天津武清澜湖庭苑项目、天

津武清珑玺家苑项目等项目的部分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为274,538万元。

二、相关决策程序

公司先后召开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董事会会议及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进行，计提后客观地反映了公

司资产状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同意公司对青岛樾府项目、北京龙樾合玺项目、重庆龙樾生态城项目、南京浦

口项目、天津武清澜湖庭苑项目、天津武清珑玺家苑项目等项目的部分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公允地反映公司资产的价值，未发现存在

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2024年度减值计提对公司利润影响情况

2024年本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导致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利润总额减少人民币274,075.68万元，净利润减少人民币234,760.0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人民币159,886.23万元，对公司持续稳定经营无重大影响。

四、公告附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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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4月17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参会

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 董事长储昭武主持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同意公司对青岛樾府项目、北京龙樾合玺项目、重庆龙樾生态城项目、南京浦口项目、天津武清澜湖庭苑项目、天津武清珑玺家苑项

目等项目的部分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金额为274,538万元。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2025-9号公告。

四、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五、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4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88,593,859.38元，加上2023年末未分配利润 11,393,

866,258.56元，减去本年分配现金股利207,574,350.70� 元，减去本年支付“新华-城建发展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一、二期）” 利息

195,653,333.34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1,079,232,433.90元。

本公司拟以总股数2,075,743,507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50元（含税），预计支付股利103,787,175.35元。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2025-10号公告。

七、2024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八、202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九、关于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董事会对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一、公司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二、2024年度合规管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一、五、六需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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